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交換教師(來校)程序標準作業流程(SOP) 
 

1. 目的：藉由交換教師，增進二校的學術交流互動，並提升二校學術知能。 

2. 依據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交換教師接待事項處理要點。 

3. 範圍：本校姊妹校教師與本校教師。 

4. 權責：詳如 5 作業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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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作業說明： 

5-1 ：與姐妹校確認交換教師計畫資料與配合事宜。 

5-2 ：會簽相關單位意見並陳請校長核示。 

5-3 ：奉核可後執行相關行政作業。 

5-4 ：協助接送姊妹校老師之行政作業。 

6. 管控重點： 

6-1 ：  確實與姐妹校聯繫並確認交換教師事宜。 

6-2 ：安排交換教師至系上進行交流。 

6-3 ：  確認交換教師來校日期及回國日期，並協助安排接機、送機。 

7. 風險評估： 

7-1 ：  風險分析 

(一) 影響程度為 2 等，造成嚴重之衝擊(後果)並使機關形象受損。 

(二) 發生機率為 1 等，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，1 年內不太可能發生。 

7-2： 風險評量為低風險，予以容忍，以一般步驟處理。 


